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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 

办法（试行） 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为落实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》《长三角科

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》，支持长三角打造全国原始创

新高地和高精尖产业承载区,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江苏省科

学技术厅、浙江省科学技术厅、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研究起草了《长

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（草案）》”），现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将有

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背景情况 

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、开放程度最高、创新能力最

强的区域之一。2018 年 11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

口博览会上宣布，“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

家战略”。2019 年 12 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正式印发《长江三

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。2020 年 12 月，科技部印发《长

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》，强调以“科创+产业”为

引领，充分发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龙头带动作用，强化苏浙皖创

新优势，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。 

自 2021 年 5 月以来，科技部、三省一市协同的长三角科技

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、工作专班制度框架基本形成，以更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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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的组织机制保障规划落地。2022 年 8 月，科技部与三省一市

政府联合印发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》，围

绕建立部省（市）协同的组织协调机制、产业创新融合的组织实

施机制、绩效创新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、多元主体参与的资金投

入机制四个方面，推动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，探索

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。 

二、起草思路 

为落实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》，在科

技部相关司局指导下，三省一市科技厅（委）起草制定《办法（草

案）》，总体思路如下： 

1.立足国家战略。联合攻关任务面向国家重大创新需求，聚

焦 2-3 年可取得突破，且需要跨区域协同解决的任务，旨在联合

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，实现重大工程或重点企业应用。 

2.制度创新先行。一是探索部省市、跨区域科技政策协同的

有效机制，在任务联合发布、资金共同投入、项目协同管理等方

面突破区域壁垒；二是探索跨区域“揭榜挂帅”的有效路径，把

握可竞争原则。三是探索任务导向组建创新联合体的有效模式，

发挥区域骨干企业创新引领作用，促进产学研合作、产业链协同。 

3.强化市场导向。以企业需求为导向，遵循成果转化规律，

尊重企业研发实际，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、科研投入、组

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主体；建立绩效创新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，

突出成果创新水平、转化应用绩效和经济社会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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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 
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共四章 20 条，包括总则、需求提出与解

决、项目实施、附则，主要章节内容如下。 

第一章“总则”包括第 1 条至 6 条，规定了实施依据、实施

目的、资金来源、支持方向、实施原则和组织保障。在资金来源

方面，由中央关于引导、支持地方科技创新发展有关的资金中安

排。在组织保障方面，提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、

工作专班、三省一市科技厅（委）的分工，以及国家科技管理信

息系统、长三角一体化科创云平台等平台保障。 

第二章“需求提出与解决”包括第 7 条至 11 条，规定了需

求征集、需求评估、需求发布、供需对接、储备入库的“揭榜比

拼”路径。三省一市科技厅（委）征集重点产业领域骨干企业创

新需求，并邀请有关行业专家对需求进行评估，遴选符合国家战

略的需求进行公开发布，面向全社会征集解决方案。在储备入库

方面，提出几种情形，提出非原需求提出方也可入库；在攻关名

称和任务不变的情况下，需求方可调整部分揭榜需求。 

第三章“项目实施”包括第 12 条至 19 条，规定了项目申报、

受理推荐、项目评审、项目立项、资金使用、项目实施、项目管

理、监督评估等方面的要求。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

发布年度长三角联合攻关指南。储备入库的牵头单位需确定子课

题承担单位、参与单位等其他项目承担单位、项目负责人等，加

强不同任务间的沟通、互动、衔接与集成，确保高质量完成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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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任务。项目承担单位中应包括三省一市两地及以上的单位。

在监督评估方面，提出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意识、绩效意识、自

律意识和科研诚信。 


